
附件：7
公务员录用体能测评表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照

片

	民族
	
	婚姻  状况
	
	籍贯
	
	

	文化

程度
	
	联系电话
	

	职业
	
	工作单位

（毕业院校）
	

	报考

职位
	
	身份证号
	

	项    目
	成    绩

	4×10米往返跑
	

	纵跳摸高
	

	1000米跑（男）800米跑（女）
	

	体能测试结果：
         签  章   处

       年    月    日


体能测评责任书

按照《黑龙江省2025年度各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考生所报考职位在《黑龙江省2025年度各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招考计划》中注明需进行体能测试，体能测试标准按照《关于印发〈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的通知》（公政治〔2024〕60号）执行。参加体能测试的考生本人承诺：
一、克服麻痹思想，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在体能测评过程中考生本人或与其他考生之间因肢体碰撞受伤等原因影响体测成绩的，由考生自行负责。
二、本人清楚了解体能测评项目的测试规则、评分标准、操作规程，并具备正常完成全部测评项目的身体条件。如果因隐瞒真实情况造成意外情况，责任自负。
三、体能测评结果以考官组最终结论为准。
四、遵守纪律，听从指挥，对无理取闹、扰乱考务工作秩序者以及辱骂、威胁工作人员者，按有关纪律和规定处理。 

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如应穿运动装、运动鞋，衣袋内不装有碍活动安全的杂物及尖硬物品等。

六、在参加体能测试前要做好准备活动。对身体状况不能承受体能测试运动强度的，若坚持参加体能测试，出现摔倒、晕厥、心脏不适等突发事件后果自负。 

考生签字：

                             年   月   日


